
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儋府办〔2022〕32 号

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儋州市社会救助审核

确认权限下放乡镇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地方农林场，市政府直属各单位，派出机构：

《儋州市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乡镇实施方案》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儋州市社会救助审核
确认权限下放乡镇实施方案

为改革完善我市社会救助制度，切实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

底线，有力巩固精准脱贫成果，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及儋洋一体

化建设，根据《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海南省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办

发〔2021〕52 号）及海南省民政厅《关于实施社会救助审核确

认权限下放的通知》（琼民便函〔2022〕283 号）精神，经研究，

决定在全市开展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到乡镇，为确保工作

顺利开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建立健全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社会救助

制度体系，形成高效、便捷、精准的社会救助服务模式，不断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总体目标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推进社会救助审核确

认权限下放，做到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和监督管理职能的合理



有效分离，强化市级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力度，扩大镇级审批权限，

规范社会救助动态管理和监督运行程序，提高社会救助服务效

率，增强救助精准度，为困难群众提供高效、优质、便捷服务。

三、重点任务

全面推行社会救助制度审核确认改革。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施

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临时救助和低保边缘家庭审核

确认权限依法下放乡镇，形成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市民政部

门监管的办理模式，大力提升社会救助时效。由市民政部门统一

制定低保、特困、临时救助、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化办理流

程，实现市域范围内“同一服务标准”、“同一时限要求”， 形成

无差别、均等化社会救助服务模式。

四、基本原则

（一）属地管理。落实审核确认权限属地责任，乡镇政府是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和低保边缘家

庭审核确认的责任主体。全市 16 个居的社会救助事项由所属辖

区的乡镇政府负责，两院热作试验场的社会救助事项由那大镇政

府负责，各居及两院热作试验场不再单独开展社会救助的受理、

审核工作。

（二）审核确认权限下放后，社会救助资金管理运行机制暂

时保持不变，乡镇每月将救助对象变动台账报市民政部门汇总

后，通过一卡通发放救助资金（小额临时救助由乡镇实行发放）。

（三）干冲、新英湾、三都等三个办事处的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人员、临时救助和低保边缘家庭审核确认，按全市社会

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方案规定执行。同一发放标准，同一资金

管理运行机制，低保金、特困供养金由市民政局统筹发放。

五、工作职责

权限下放后，市民政局履行监管主体责任，乡镇（办事处）

是社会救助受理、审核确认责任主体,村（居）委会受乡镇（办

事处）的委托，协助乡镇（办事处）开展日常服务管理工作。相

关职能部门，履行相应职责，积极配合，共同推进。职责分工如

下：

(一）市民政局职责

市民政部门是监管社会救助工作的责任主体，统筹做好全市

社会救助工作。主要负责制定社会救助确认权限下放的工作方

案、操作规程，实施监督管理，做好资金监管发放、数据统计、

业务培训、政策宣传、信访反馈、档案管理、购买服务等工作。

1.加强对乡镇（办事处）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管指导，每月 15

日前对上月新审核确认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临时救助和低保边缘家庭等社会救助家庭档案进行全面审

查；按照不低于 30%的比例对当年新增救助对象进行抽查；统一

组织全市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低保边缘家庭的年

度核查工作，按照不低于 20%的比例进行入户抽查。市民政部门

对最低生活保障近亲属备案和群众投诉举报信访事项应 100%入

户调查。对监管过程中发现需变更确认决定的，应指导乡镇人民



政府及时予以调整变更。

2.统一组织全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特困人员供养金以及城乡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物价补贴的发放工作。

3.统一组织全市困难群众大额临时救助资金的发放工作。临

时救助金额低于我市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3 倍的，由乡镇（办

事处）审批发放。

（二）乡镇人民政府职责

乡镇（办事处）是审核确认社会救助对象的责任主体。主要

负责本辖区内社会救助对象的审核确认、备案上报、动态管理、

信访处理、举报查实等工作。

1.负责辖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

助和低保边缘家庭认定等社会救助的受理、审核确认工作。

2.负责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动态管理，对短期内经济状况

变化不大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每年核查一次；对收入来源不固

定，家庭成员有劳动能力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每半年核查一次。

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核查期限可适当延长。根据核查情况，作

出增发、减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负责各类社会救助档案的

存档备案工作。

3.夯实社会救助队伍力量，完善社会救助运行机制，进一步

加强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队伍建设，设立村级专职救助协理员,

有条件的村（社区）建立社会救助服务站。

（三）村（居）委会职责



村（居）委会在乡镇的指导下建立健全主动发现机制，协助

乡镇做好救助对象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政策宣传、公开公示、情

况报告等相关社会救助工作。

（四）相关职能部门职责

1.市财政局负责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及市级社会救助工作经

费的统筹和安排，镇级社会救助工作经费由镇级统筹安排。

2.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住建局、市医保局、市教育局及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协助乡镇开展救助家庭信息

核对工作，做到信息共享，精准救助。

六、实施步骤

根据我市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完善统筹推进工作实际，我市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临时救助和低保边缘家庭等社会救

助事项审核确认权限统一下放乡镇工作，按三个阶段全面完成。

（一）调研部署阶段（2022 年 2 月—2022 年 7 月）

市民政局组织前往先进市县交流学习，借鉴好的经验、好的

做法。拟定社会救助审批权限下放实施方案，明确审批权限下放

的相关要求、目标、任务，报请市政府审议。同时，完善各类社

会救助办理流程，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加强对审核确认权限下放

工作的宣传和解读，提高经办人员政策理论水平，确保审核确认

权限工作平稳启动，顺利开展。[责任单位：市民政局]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2 年 8 月—2022 年 12 月）

各镇（办事处）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依据各类社会救助政



策开展社会救助权限下放后的审核审批工作，同时加强基层民政

队伍建设，设立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提升基层社会救助服务能

力，建立健全各项救助的运行机制。市民政部门加强指导，确保

审核确认权限放得下、管得好。[责任单位：各镇（办事处）、市

民政局]

（三）完善提升阶段（2022 年 8 月—2022 年 12 月）

市民政局要成立审核确认权限下放工作指导小组，加强跟踪

指导。同时，组织开展审核确认权限下放后各镇（办事处）社会

救助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及时发现和解决下放工作中出现的实

际问题。并通过购买服务方式，聘请第三方对各乡镇（办事处）

审批的救助对象按一定比例进行抽查，确保放权后各类社会救助

精准度不降低、救助服务更优质。[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各镇

（办事处）]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全面施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和低保边缘家庭审核确认权限下放乡镇，

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及省民政厅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和“放管服”改革部署的重要决策，是减少审核审批流程过多，

审核审批时间过长，提高工作效能，实现救助更高效、更便民的

一项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市民政局、各镇(办事处)

及相关职能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工作责任感，切实推动工

作落实。



（二）加强组织保障。各镇(办事处)要及时成立社会救助审

核确认领导小组，确保审核确认工作规范、有序、精准。市民政

部门要根据审核确认权限下放工作实施情况，建立严格的管理制

度和责任机制，做好工作统等和协调保障，确保审核确认权调整

工作“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三）精心组织实施。广泛开展宣传培训。市民政部门要组

织开展专题培训，加强对审核确认权限下放工作的宣传和解读，

提高经办人员政策理论水平，确保审核确认权限工作平稳启动，

顺利开展。要通过电视广播、政务公开栏等各类宣传媒介，宣传

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有关措施及工作程序，提高困难群众

知晓率，积极稳妥回应公众关切。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省驻市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4 日印发


